莱州市第四届“武圣杯”武术比赛
太极推手竞赛规程
（活步）
一、竞赛时间及地点
2025年10月18至19日在莱州市汇泉学校演武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武协各单位；全体会员及武术爱好者；周边地区武术馆校及武术爱好者。
三、竞赛项目
太极活步推手
四、参赛资格
1、经正规医务部门检查身体健康者；
2、参赛运动员需签署《莱州市武术比赛责任声明书》；
3、参赛运动员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免除条款中不得包含武术比赛）。
五、竞赛组别、级别
1、组别：
男子A组：18周岁—40周岁
男子B组：41周岁—55周岁
女子A组：18周岁—40周岁
女子B组：41周岁—55周岁
2、级别：
男子55kg、60kg、65kg、70kg、75kg、80kg、85kg、85kg以上级。
3、女子50kg、55kg、60kg、65kg、70kg、70kg以上级。
六、竞赛方法
1、比赛采用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太极推手擂台赛规则（试行）》。
2、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每场比赛均采用2局制，每局比赛4分钟，局间休息1分钟。
3、参赛运动员必须穿无扣比赛服装、运动鞋，自备护齿。
七、录取名次及奖励
1、录取：根据实际报名队数、人数确定。
2、若得分相等，体重轻者列前；若体重相等，年龄大者列前。
3、本次比赛设优秀组织奖、武德风尚奖以及参与奖。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请各参赛团体及个人务必将报名单电子版（模板见附件）于9月30号前报送至莱州市武术协会邮箱（631608586@qq.com）。
联系电话：张先生18615033392
2、报名时请携带以下材料：
（1）报名时同时交纳参赛费（100元/人，仅限参赛运动员）；
（2）参赛运动员身份证复印件；
（3）责任声明书（打印后本人签字与其他资料一并报送）；
（4）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免除条款中不得包含武术比赛）。
（二）、报到
1、请各参赛人员于比赛当日上午7:30前到莱州市汇泉学校演武馆报到；8:30举行开幕式；8:50开赛。
2、报到时提供赛前半月内的健康证明（参赛人员需到正规医院进行健康查体并开具证明）。
九、其他
1、裁判员由莱州市武术协会统一选派。
2、运动员须在赛前15分钟参加检录，三次检录不到，按弃权处理。
3、赛前1小时称量体重，根据实际报名人数确定赛制。
4、本规程解释权属本次比赛组委会。
5、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太极活步推手竞赛规则









太极活步推手竞赛规则

太极推手是一项贴身接触式击打的格斗运动。采用了太极拳中的掤、捋、挤、按、採、挒、肘、靠、拿技术，破坏对方的身体平衡，使其位移、倒地、出圈或失去继续比赛的能力，体现太极的粘黏连随，刚柔相济，借力打力，引进落空、后发制人的效果。
一、可用方法
1. 在进攻中，上肢使用接触后的发力，触发和攻击部位限于颈部（颈后顺势技法除外）以下部位（裆部除外）。
2. 在上肢接触的攻防中允许采用腿部的衬、套（勾、挂、拌、别、蹦、带）等摔法。
3. 在上肢接触的攻防中允许采用擒拿技法（禁止撅对方的手指）。
二、禁用方法
1. 禁止使用拳、掌有距离的击打对方的任何部位，禁止使用头撞、头顶、戳眼、抓头发、捞裆、肘顶、搂腿、拽扯衣服等方法。禁止使用任何方法攻击对方喉部。
2. 腿法禁止使用膝顶、踢、扫、蹬、踹。
3. 禁止使用砸压对方的摔法。
4. 禁止在使用反关节时剪切发力。
5. 禁止使用散打、柔道等非太极推手动作。
三、得分
1. 得3分：
采用规则规定的方法使对方出界者，得3分。
2. 得2分：
① 采用规则规定的方法使对方倒地（踝关节以上部位触及地面）而自己站立者，得2分。
② 被判罚警告一次，对方得2分。
3. 得1分：
① 将对方推出界外，而自己在界内，得1分。
② 使对方明显位移失重，得1分。
③ 当场上裁判对一方提示主动进攻后，在5秒内仍没有进攻，则判该方消极，对方得1分。
④ 一方被强制读秒，对方得1分（犯规除外）。
⑤ 被判罚劝告一次，对方得1分。
4. 不得分
①双方先后出界。
②双方先后倒地。
四、犯规
1. 技术犯规
① 使用抓、拉、拽衣服的手法。
② 使用头顶的方法。
③ 搂抱超过2秒。
④ 比赛中对裁判有不礼貌的行为和不服从裁判。
⑤ 有意拖延比赛时间。
⑥ 运动员不遵守礼节。
⑦ 处于不利状况举手要求暂停。
⑧ 未遵守竞赛中的有关规定。
  2. 侵人犯规
① 使用拳、掌有距离的击打对方的任何部位。
② 使用头撞、戳眼、抓头发、捞裆、肘顶、膝顶、踢、扫、蹬、踹。
③ 使用砸压对方的摔法。
④ 使用反关节时剪切发力。
⑤ 使用任何方法攻击对方喉部者。
⑥ 未发“开始”口令即进攻对方或已发“停止”口令后仍进攻对方。
⑦ 用规则不允许的方法进攻对方。
3. 取消比赛资格
① 在比赛场上对裁判员谩骂、围攻、侮辱者。
② 故意进攻对方严禁攻击部位者。
③ 违反体育道德者。
④ 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局间休息吸氧。
五、罚则
1. 每出现一次技术犯规，劝告一次。
2. 每出现一次侵人犯规，警告一次。
六、暂停比赛
1. 运动员倒地和出界时。
2. 运动员犯规受罚时。
3. 运动员受伤时。
4. 运动员插入对方腋下达2秒没有进攻动作时。
5. 被制服者拍击、呼救、举手时。
6. 运动员出现消极，被指定进攻一方达5秒仍无进攻时。
7. 双方运动员听劲8秒内无进攻时。
8. 运动员因客观原因举手要求暂停时。
9. 裁判长纠正错判、漏判时。
10. 处理场上问题和发现险情时。
11. 因灯光、场地等客观原因影响比赛时。
七、场地
直径4米，圆心40cm。


莱州市武术协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一日






莱州市第四届“武圣杯”太极（活步）推手报名单
单位：            领队：               联系电话：
	组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级别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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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组别：男子A组：18周岁—40周岁；男子B组：41周岁—55周岁；
女子A组：18周岁—40周岁；女子B组：41周岁—55周岁；
2、级别：男子55kg、60kg、65kg、70kg、75kg、80kg、85kg、85kg以上级；女子50kg、55kg、60kg、65kg、70kg、70kg以上级；
3、报名单务必于9月30日前报送莱州市武术协会邮箱（631608586@qq.com）。



莱州市第四届“武圣杯”武术比赛
太极推手竞赛规程
（定步）
一、竞赛时间及地点
2025年10月18至19日在莱州市汇泉学校演武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武协各单位；全体会员及武术爱好者；周边地区武术馆校及武术爱好者。
三、竞赛项目
太极定步推手
四、参赛资格
1、经正规医务部门检查身体健康者；
2、参赛运动员需签署《莱州市武术比赛责任声明书》；
3、参赛运动员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免除条款中不得包含武术比赛）。
五、竞赛组别、级别
1、组别（男女、均同）：
少年组：17周岁以下
青年组：17-38周岁
中年组：39-58周岁
老年组：59周岁及以上
2、级别（男女、均同）：54kg、60kg、66kg、72kg、78kg、85kg、92kg、92kg以上级。
六、竞赛方法
1、比赛采用山东省武术运动协会《太极推手擂台赛规则（试行）》。
2、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每场比赛均采用2局制，每局比赛4分钟，局间休息1分钟。
3、参赛运动员必须穿无扣比赛服装、运动鞋，自备护齿。
七、录取名次及奖励
1、比赛结束，依据边裁的判罚结果，判定每场比赛胜负。
2、出现平局时，按下列原则处理。
①、体重轻者为胜方。
②、如仍相等，以警告少者为胜方。
③、如仍相等，以劝告少者为胜方。
④、进行加时赛，先得分者为胜方。
3、凡参赛者均有纪念品。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请各参赛团体及个人务必将报名单电子版（模板见附件）于9月30号前报送至莱州市武术协会邮箱（631608586@qq.com）。
联系电话：张先生18615033392
2、报名时请携带以下材料：
（1）报名时同时交纳参赛费（100元/人，仅限参赛运动员）；
（2）参赛运动员身份证复印件；
（3）责任声明书（打印后本人签字与其他资料一并报送）；
（4）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免除条款中不得包含武术比赛）。
（二）、报到
1、请各参赛人员于比赛当日上午7:30前到莱州市汇泉学校演武馆报到。8:30举行开幕式；8:50开赛。
2、报到时提供赛前半月内的健康证明（参赛人员需到正规医院进行健康查体并开具证明）。
九、其他
1、裁判员由莱州市武术协会统一选派。
2、运动员须在赛前15分钟参加检录，三次检录不到，按弃权处理。
3、赛前1小时称量体重，根据实际报名人数确定赛制。
4、本规程解释权属本次比赛组委会。
5、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太极定步推手竞赛规则







太极定步推手竞赛规则
一、预备姿势
    第一局开始时，双方右脚在前，互搭双臂；
    第二局互换场地后，双方左脚在前，互搭双臂。
每局开始时，双方运动员前脚踩于中心圈内，合步搭臂；裁判员喊“开”，比赛开始。
二、攻击部位
    颈部以下、耻骨以上，躯干和手臂部位。
三、禁击部位
    颈部及颈部以上部位。耻骨及耻骨以下部位。
四、得分
（一）、得3分
    大圈外倒地，对方站立者得3分。
（二）、得2分
    1、圈内倒地，对方得2分。
    2、出大圈，对方得2分。
3、凡违反“侵人犯规”中的1—7条之一者，给予警告，对方得2分。
（三）、得1分
1、前脚出小圈，对方得1分。
2、过分界线，对方得1分。
3、先后出圈（或倒地），后出圈（或倒地）者得1分。
(四)、不得分
    双方同时出圈或倒地。
五、犯规
   (一)、侵人犯规
    1、使用硬拉、硬拖、搂抱、或用脚勾、踏、绊、跪者。
    2、故意造成对方犯规者。
    3、脱手发力进攻者。
    4、抓握对方衣服或死握对方者。
    5、未发“开始”口令即进攻对方或已发“停止”口令后仍进攻对方者。
    6、使用拳打、头撞、撅臂、擒拿、抓头发、点穴、肘尖顶、捞裆、扫腿、膝撞、扼喉等动作者。
    7、攻击规则中规定之外的身体部位者。
凡违反以上规定均给予警告
   (二)、技术犯规
    1、比赛中对裁判员不礼貌或不服从裁判者。
    2、有意拖延比赛时间。
    3、处于不利状态时举手要求暂停。
   (三)、罚则
    1、违反“侵人犯规”中的1—7条之一，每犯规一次，判警告一次。
    2、技术犯规一次，判劝告第一次不计分。同一犯规动作第二次开始转为警告。
    3、一场比赛中，同一运动员被警告两次者，则终止比赛，判对方获胜。
六、评定名次
   (一)、比赛结束，依据双方得分，判定胜负。
   (二)、出现平局时，按下列原则处理。
    1、体重轻者为胜方。
    2、如仍相等，以警告少者为胜方。
    3、进行加时赛，先得分者为胜方。
七、技术规范
    1、预备式:听到口令“预备”，双方出同侧前脚对齐，手臂相搭，前侧臂在内，后侧臂在外，目视对方。
    2、听到口令“开”，双方即可随意发挥，攻击对方。
    3、单脚或双脚离开圈（界）线都为出圈或过界。
    4、除双脚以外的身体任何部位着地都为倒地。
八、场地
5*5米，直径3米。


莱州市武术协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一日


莱州市第四届“武圣杯”太极（定步）推手报名单
单位：          领队：          联系电话：
	组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级别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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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组别：少年组17周岁以下、青年组17-38周岁、中年组39-58周岁、老年组59周岁及以上；
2、级别（男女均同）：54kg、60kg、66kg、72kg、78kg、85kg、92kg、92kg以上级；
3、报名单务必于9月30日前报送莱州市武术协会邮箱（631608586@qq.com）。
